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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发改函〔2024〕25号

临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临沧市
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72 号建议答复

李红琼代表：

您在临沧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

于镇康县万亩草山农光互补光伏发电等 13个建设项目纳入新能

源建设的建议》（第 72号）已交我委办理，我委高度重视，安

排相关科室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现答复如下：

一、镇康县新能源项目推进情况

（一）新能源项目储备情况。“十四五”期间，全县共谋划

新能源项目 33 个，总装机 529.06 万千瓦，概算总投资 290.95

亿元，其中：集中式光伏项目 18个，总装机 249.70万千瓦，概

算投资 125.66亿元；分布式光伏项目 7个，总装机 4.36万千瓦，

概算投资 1.79亿元；风电项目 5个，总装机 130万千瓦，概算

投资 91亿元；储能电站 2座，容量为 25万千瓦，概算投资 12.5

亿元；抽水蓄能项目 1个，总装机 120万千瓦，概算投资 60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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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成投产新能源项目情况。截止目前，谋划的 18个

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和 7 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中，共计建成

投产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6个，总装机规模 58.4575万千瓦，总投

资 33.39 亿元，其中：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 4 个，装机规模 58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2 个，装机规模 0.4575万千瓦。

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分别为：镇康县“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一期、镇康县“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二期、勐捧镇绿茵

塘 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镇康中核 360MW光伏复合

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镇康县水泥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中石化镇康加油站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4个集中式光伏发

电项目年均发电量为 10.74 亿千瓦时，年产值 3.21 亿元，上缴

税收 2909.57 万元；2 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年均发电量为

684.65 万千瓦时，年均产值 229.91 万元，上缴税收 29.89 元。

进入 2024年以来，以上 6个项目累计发电量 3.98亿千瓦时，实

现产值 1.16亿元，创造税收 1508.71万元，节约标准煤 12.15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1.58万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

著。

二、建议推进项目情况

“十四五”期间，谋划的集中式光伏项目 18个，其中：已

建成投产 4个，纳入云南省 2024年第一批新能源建设清单项目

3个，已向省级推送项目 11个。

（一）纳入云南省2024年第一批新能源建设清单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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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云南省 2024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清单项目 3个，装

机规模为 29万千瓦，概算投资 13.08亿元，分别为：镇康县龙

潭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镇康县蒿子坝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镇康县河边寨光伏发电项目。目前 3 个项目用地地块已落

实，已完成用地范围敏感性因素排查核查及 1：2000 地形图测

绘、初步平面布置设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等工作，正

在开展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用地预审办理、水土保

持方案、气候可行性论证、环境影响评价、安全预评价、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等相关专项审批要件编制，待项目开发方案正式

获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批准后，按照程序开展竞配，确定

正式业主单位，签订项目投资开发协议并完成备案后报相关部

门批复（备案）即可以开工建设。以上 3个项目计划于 9月 30

日前正式进场施工，年底全容量投产并网发电，建成投产后，3

个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为 4.81亿千瓦时，年均产值 1.25亿元，

上缴税收 1445.43万元，与同类型燃煤发电相比，相当于节约标

准煤 14.7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8.22万吨。

（二）向省级推送谋划集中式光伏项目概况。共向省发展

改革委、省能源局推送谋划储备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 11个，装

机规模 162.70 万千瓦，计划投资 79.44 亿元。目前，以上谋划

的 11个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均已完成框架合作协议签订、拟用

地地块选址范围已确定、要素保障部门敏感性因素查询意见已

获得批复，县发展改革局已将查询意见通过云南省新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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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平台报送至省发展改革委和省能源局，待被省发展改

革委、省能源局纳入新能源项目建设清单后即可立即开展 1：

2000地形图测绘、初步平面布置设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用地预审办理及水土保持

方案、气候可行性论证、环境影响评价、安全预评价、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等相关专项审批要件编制等工作。建成投产后，11

个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为 29.42亿千瓦时，年均产值 7.57亿元，

上缴税收 9846.26万元，与同类型燃煤发电相比，相当于节约标

准煤 89.7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33.28万吨。

（三）推进项目存在困难概述。一是未纳入建设清单，资

源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谋划的镇康县南伞镇哈里村、班龙村

150MW光伏发电项目、木场乡杨柳桥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镇康南伞镇甘塘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镇康军赛乡忙吉利林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镇康军赛乡忙吉利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二期）、镇康县勐堆乡蚌孔草山光伏复合项目、镇康县木场

乡 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镇康县 160MW地面集中式

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等 11 个项目虽然已完成前期相关部分工

作，但因暂未被纳入云南省新能源项目建设清单，无法开展后

续相关工作，导致项目不能开工建设，严重地制约了项目的推

动，现有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经

济优势。二是电网骨架薄弱，发电量及送出十分受限。目前全

县已建成在县域内投产并网的新能源总容量（含水电站）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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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20.54MVA。按照电网安全运行的负荷要求，目前建成投产

容量已远远超出满足电网骨架安全允许的最大输送容量，加之

电网调度，导致限电情况十分突出，已建成投产的项目无法按

照实际装机规模满负荷发电，弃电情况较严重，同时，送出受

限导致谋划的项目也很难被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纳入建设

清单。

（四）对未纳入省能源清单项目的规划。镇康县南伞镇哈

里村、班龙村 150MW光伏发电项目、木场乡杨柳桥林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镇康县 160MW地面集中式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

该 3 个将继续加快前期工作推进，完善要素保障，争取“十四

五”期间纳入省级新能源项目清单；镇康南伞镇甘塘林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镇康军赛乡忙吉利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镇

康军赛乡忙吉利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二期）、镇康县勐堆乡

蚌孔草山光伏复合项目、镇康县木场乡 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镇康县中厂光伏发电项目。该 8 个项目待政策明晰、

电网加强和边境稳定后争取“十五五”开发。

三、下步工作

下步工作中，我委将继续积极主动与省发展改革委、省能

源局跟进项目调整进度，争取更多项目列入省级清单。

最后，衷心地感谢您对全市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并恳请

您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和帮助我委的工作，对我委的工作多

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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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反馈表

2024年 7月 20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宝云，0883—2136862）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市政府办公室。

临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7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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